
收    費    標    準 

 門、急診掛號費&部分負擔: 

 
門診 急診 

掛號費 部分負擔 掛號費 部分負擔 

自費民眾 150 元 0(診察費 250元) 250元 0(診察費400元) 

健保民眾 150元 240元 250元 300元 

65歲以上民眾 100元 240元 250元 300元 

持有殘障手冊 150元 50元 250元 300元 

低收入戶 0 0 0 0 

榮民、榮眷 150元 0 250元 0 

三歲以下兒童 150元 0 250元 0 

持他院轉診單 150元 140元 250元 300元 

  註: 

1.牙科部份負擔 50元 

2.持有「健保慢性精神病之重大傷病卡」至本院「精神科門診」就醫者，免收掛號費及部份負擔。 

3.復健同一療程，每次簡單或中度治療，收取門診部分負擔費用 50元。 

4. 門診部分負擔如有變動，以最新健保局公告者為準。 

 

 藥品部分負擔： 

藥費 藥費部分負擔 

100元以下 0元 

101~200元 20元 

201~300元 40元 

301~400元 60元 

401~500元 80元 

501~600元 100元 

601~700元 120元 

701~800元 140元 

801~900元 160元 

901~1000元 180元 

1000元以上 200元 

 

 

 

 



 

 病房費 
      

病房等級 自費價 健保價 健保 
自付差額 

急
性
病
房 

特等病房 5500 998 4750 

一人房 4300 998 3450 

二人房 2400 998 1200 

三人房 1800 998 
 

四人房 1800 998 

慢
性
病
房 

一人房 4300 486 3450 

二人房 2400 486 1200 

三人房 1800 486 
 

四人房 1800 486 

  註: 
   1.凡住院之日，不論何時入院，均作一天論；出院之日，不論何時出院，出院當日之病房費不予計算。 

   2.住院日期僅一天者，以當日最後入住之病房種類計算一次病房費。 

 

 住院部分負擔: 
 

住院天數 健保醫療費用 
部份負擔比例 

病
房 

急
性 

1~30天 10% 

31~60天 20% 

61天以上 30% 

病
房 

慢
性 

1~30天 5% 

31~90天 10% 

91~180天 20% 

181天以上 30% 

 

 膳食費 

餐別 自費價 

普通餐 180元 

普通餐(全素) 200元 

特別餐 300元 

治療餐 200元 

清流飲食 160元 

 



 診斷證明書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病歷複製費 

項目 格式 自費價 

X光拷貝費(張) 
一般 200元 

光碟 200元 

病歷影印 
行政基本費 200元 

每張紙 5元 

彩色內視鏡報告 張 100元 

 

證明書種類 正本費用 備  註 

甲種診斷書(中文) 1000元 
第二份以上視同正本 

每份 1000元 

乙種診斷書(中文) 100元 
第二份以上 

每份 20元 

出生證明書 

(中文/英文) 
100/200元 

第二份以上 

每份 20元(中文) 

死亡證明書 

(中文/英文) 
100/200元 

第二份以上 

每份 20元(中文) 

勞工殘障鑑定書 500元  

農民保險殘廢診斷書 500元  


